
中國文化大學全面品質管理提案改善審查與實施要點 

104.07.07.第 17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追求全面品質管理，落實全員參與精神，鼓勵本校同仁積極主動針對各

項行政法規、作業流程提出創新改革、求新求變之改進意見，期促進行政

效率提升與提升學校對內及對外之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與類別：  

本校全體同仁均可依本要點推行提案，並依據提案人區別以下兩類別： 

(一) 個人提案：以個人名義提出。 

(二) 團體提案：2(含)人以上共同提出，須於提案填報時即列明所有共同提

案人。 

三、提案受理範圍：  

(一) 對於學校行政業務、評鑑考核等制度面具創新建議或改善事項。 

(二) 對於學校行政流程之改善與簡化，可以提供促進提升行政效率之做

法。 

(三) 具提高行政管理、服務品質與效能之改進、創新事項。 

(四) 其他有助於提升學校形象、同仁工作士氣、工作效率、節省成本、開

源節流、興利除弊等可實施措施與方法之建議。 

四、提案不受理範圍： 

(一) 提出業務之改進事項已是學校交付單位需完成之任務。 

(二) 只提出問題或原則性建議，但未提出具體之改善內容與執行方法。 

(三) 不真實、未具名、個人對工作批評，或對人身攻擊意涵之提案。 

(四) 重覆之提案，但具有更好之改善方法或更大效益者不在此限。 

五、提案制度推行與審查單位： 

(一) 推動小組：本校秘書處下設立「提案改善推動小組」，負責提案改善

制度之推動、受理、安排審查作業、提案結果表揚，及提案改善項目

執行成果之管考等作業。 

(二) 審查委員會：設立「提案審查委員會」，秘書處主任秘書擔任審查委

員會之召集人，得推舉數名審查委員(至多 5 位)共同組成，負責全校

提案之審核與執行成效評定，各委員均為無給職。 

(三) 提案推動與審查會議：提案滿 5(含)件或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提案審查



會議，由召集人召開審查委會會議進行受理提案之評審；配合審查會

議之召開，由推動小組進行校內推動情形之檢討報告。 

六、提案審查委員之任務如下： 

(一) 提案改善制度推動之督導與提供檢討建議。  

(二) 提案案件之內容評審與獎勵核定。  

(三) 其他與提案改善有關之事項。 

七、提案程序： 

(一) 提案人送件： 

提案人將提案表送交秘書處提案改善推動小組，表格內容資料應確實

與詳盡填寫，如有共同提案人亦應載明。 

(二) 收件與初審： 

提案改善推動小組收到提案表後，先依提案表欄位審核其填寫之完備

性，初步決定受理與否；未完備之內容，應退回提案人進行填寫及重

新送件。 

(三) 審查會議之籌備： 

提案改善推動小組彙整提案 5(含)件以上或每學期至少一次，建請審查

委員會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提案改善推動小組於審查會議一週前，

將該次會議審查之提案資料先送各評審委員參閱。 

(四) 審查委員之議決與提報： 

1. 評審委員針對提案人所提之方案進行評估及審查，並經審查會議進

行討論與可行性評估，並將審查意見填具提案審查表；如方案可

行，且改善執行單位明確，則呈報校長核示後轉改善單位執行。 

2. 如可行之提案內容有須再送校務相關會議提報，則轉送相關會議討

論；議決之可行提案經校長核可後正式通過，付予執行。 

3. 提案審核過程通過與否，由推動小組告知提案人。 

(五) 改善單位確認： 

經議決之提案依其內容送改善實際執行單位，執行單位須於 2 週內向

推動小組提出執行計畫，並呈報至校長。 

(六) 提案獎勵： 

為鼓勵同仁提案及獎勵具實施改善效益之提案，由推動小組呈報提案

獎勵案件及提案人，區分下列三等級： 

1. 提案獎：凡經初審通過經審查委員認定符合提案資格者，提案人核

予嘉獎乙次。 

2. 提案實施獎：提案經審查小組討論審定確屬具體可行者，提案人核

予嘉獎二次。 

3. 提案貢獻獎：提案經實施後，具執行成效顯著者，提案人核予小功



乙次及頒發感謝狀，並進行公開表揚。另推動小組視提案成效提報

審查委員會及校長進行核定獎金予提案人與執行單位，最高以叁萬

元為限。 

(七) 改善案追蹤與結案： 

1. 評定實施之改善提案，由推動小組定期追蹤改善單位執行進度與成

果。 

2. 執行單位認定完成之改善項目，須填寫改善成果報告，由審查委員

會評定執行績效，再將審核結果陳請校長核定後結案。 

3. 如未獲准結案之提案則繼續追蹤至完成改善績效為止。 

八、經費動支原則： 

如需動支經費之改善案件，由各執行改善單位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支應，若

經費龐大，則優先列入下年度預算編列時考量。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